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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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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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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帶
來
之
研
究
期八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

合
宿
命
革
親
家
長
主
活
現
況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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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無
論
科
技
進
步
到
何
種
程
度
，
物
質
文
明
提
昇
到
何
種
地
步
，
一
個
幸
福
、
安

全
、
健
康
的
家
庭.• 

仍
然
是
每
個
人
渴
望
獲
得
。
而
幸
福
是
每
個
人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

幸
福
是
家
庭
、
學
校
、
社
會
給
予
每
一
個
人
最
適
合
的
生
活
環
境
，
也
是
個
人
應
有
的

權
利•• 
而
幸
福
也
是
每
個
人
成
長
過
程
到
自
我
實
現
的
過
程
中
必
需
的
奮
鬥
歷
程
，
也

是
每
個
人
的
義
務
。
家
是
社
會
的
初
級
團
體
，
自
古
有
云

.. 

「
家
為
國
本
，
本
固
而
邦

寧
。
」
由
此
可
見
，
家
不
僅
關
係
著
個
人
的
幸
福
，
社
會
的
和
諧
，
更
關
係
著
國
家
的

進
步
、
安
寧
與
發
展
。

家
庭
是
社
會
的
核
心
，
家
庭
變
遷
是
社
會
變
遷
的
重
要
指
標
之
一
。
近
四
十
年

來
，
台
灣
地
區
經
歷
了
快
速
的
社
會
變
遷
，
社
會
結
構
由
農
業
社
會
邁
向
工
商
業
社

會
，
代
表
著
一
個
相
當
典
型
的
轉
型
期
社
會

G
S
戶E
M
O
P
E
S
-
t
o口
)
(
陳
秉
璋
，

一九
八
四
)
。
由
於
這
些
發
生
在
家
庭
結
構
上
的
變
化
，
已
經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產
生
許

單
亞
一
屁

多
社
會
問
題
，
如
貞
操
觀
念
漸
趨
淡
薄
，
兩
性
關
係
愈
見
開
放
，
婚
前
或
婚
外
性
行
為

大
增
，
造
成
未
婚
懷
孕
、
外
遇
、
離
婚
等
社
會
問
題
。
離
婚
率
由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0
.

三
五
/

-
O
O
升
高
到
一
九
九
三
年
的
一
﹒
四
八

/
-
0
0
，
為
二
十
五
年
前
之
四
﹒

- 171 一

一
四
倍
。
更
有
相
關
研
究
指
出
，
我
國
離
婚
率
已
高
居
亞
洲
之
冠
。
自
八
十
一
年
行
政

院
統
計
年
鑑
及
中
華
民
國
統
計
月
報
表
上
的
資
料
可
以
看
出
近
十
年
來
離
婚
率
之
變
化

(
見
表
一
|

二
。
由
此
可
見
，
台
灣
的
離
婚
問
題
十
分
嚴
重
，
不
僅
導
致
家
庭
結
構

的
改
變
，
家
庭
功
能
的
喪
失
，
可
能
還
會
影
響
人
生
福
祉
的
追
求
，
和
產
生
各
種
社
會

月二十年三十八國民華中

問
題
。再

者
，
由
於
社
會
變
遷
及
科
技
發
達
，
致
使
公
害
、
疾
病
及
交
通
事
故
，
各
種
意

外
傷
亡
的
產
生
，
也
促
使
家
庭
遭
遇
重
大
改
變
。
目
前
因
此
原
因
而
成
為
單
親
家
長

者
，
亦
逐
年
增
加
。

台
大
社
會
系
公
布

一
項
調
查
資
料

.. 

台
灣
地
區
每
十
個
家
庭
，
就
有

一個
家
庭
是



屬
於
單
親
家
庭
(
聯
合
報
，
八
十
三
年
五
月
四
日
，
第
五
版
)
。
單
親
家
庭
在
子
女
教

育
、
經
濟
能
力
，
與
心
理
調
適
方
面
都
感
到
最
大
的
困
擾
，
對
社
會
的
穩
定
性
與
和
諧

性
更
造
成
了
莫
大
的
威
脅
。
無
可
諱
言
，
單
親
家
庭
的
父
或
母
不
僅
須
承
受
長
期
精
神

孤
寂
的
煎
熬
，
更
要
獨
撐
生
活
的
壓
力
，
其
辛
苦
遠
非
一
股
家
庭
所
能
比
擬
。
因
此
如

何
籽
解
單
親
家
長
的
壓
力
負
擔
，
是
當
前
社
會
中
值
得
探
討
的
問
題
之
一
。

表

民
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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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
單
親
家
庭
的
子
女
，
能
克
服
困
難
，
力
爭
上
游
而
出
人
頭
地
者
，
固
然
不
勝

枚
舉
;
但
是
因
家
庭
解
體
而
致
犯
罪
者
，
亦
不
在
少
數
。
根
據
司
法
院
的
統
計
，
青
少

年
犯
罪
，
父
母
失
和
者
占
約
六
O
%

.• 

因
父
母
二
方
死
亡
者
，
約
占
三
O
%
。
由
此
看

來
，
單
親
家
庭
的
管
教
子
女
，
多
顯
得
心
力
交
痺
，
因
此
透
過
社
會
支
持
網
路
之
設
立

與
功
能
之
發
揮
，
以
協
助
學
親
家
庭
能
正
常
運
作
，
發
揮
家
庭
教
育
的
功
能
，
培
養
健

康
的
國
民
，
乃
是
當
務
之
急
。

總
之
，
社
會
變
遷
，
對
國
家
、
社
會
、
家
庭
、
個
人
方
面
，
好
的
方
面
雖
然
不

少
，
但
也
帶
了
不
少
家
庭
、
社
會
問
題
，
就
單
親
家
庭
中
種
種
的
家
庭
問
題
，
若
是
沒

有
政
府
、
社
會
、
學
校
、
家
庭
共
同
努
力
捏
出
對
策
來
預
防
問
題
的
產
生
與
再
生
，
以

及
對
巴
產
生
之
家
庭
問
題
作
適
當
處
理
的
話
，
就
會
產
生
更
嚴
重
的
社
會
問
題
，
影
響

整
個
社
會
的
秩
序
與
安
定
。

一
、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家
庭
是
人
類
社
會
中
最
基
本
的
單
位
，
更
是
人
類
成
長
、
社
會
化
及
受
教
育
最
重

要
的
地
方
。
而
且
它
是
人
額
情
感
最
親
密
、
相
處
時
間
最
長
久
的
團
體
，
如
果
家
庭
的

經
濟
，
地
位
賦
予
、
教
育
、
宗
教
、
娛
樂
、
保
護
及
情
感
的
功
能
得
以
正
常
發
揮
，
必

能
滿
足
人
們
的
生
活
需
求
、
心
理
需
求
、
愛
與
歸
屬
、
成
就
榮
譽
及
自
我
實
現
的
需

求
，
達
到
人
格
、
態
度
、
價
值
觀
、
社
會
行
為
的
健
全
發
展
，
進
而
使
人
們
奠
定
幸
福

美
滿
的
基
礎
。
因
此
，
建
立
一
個
和
樂
安
定
的
生
活
環
境
，
提
供
家
庭
成
員
成
長
發
展

的
生
活
空
間
，
是
家
的
首
要
任
務
。

然
而
隨
著
政
治
、
政
會
、
經
濟
的
發
展
，
我
們
傳
統
農
業
社
會
結
構
的
生
活
環
境

被
工
業
化
、
現
代
化
所
取
化
，
而
當
工
業
化
程
度
增
加
後
，
將
產
生
更
多
的
單
親
家

庭
。
單
親
家
庭
是
目
前
社
會
普
遍
存
在
的
一
種
家
庭
型
態
，
它
們
牽
涉
到
家
庭
，
父
或

母
、
子
女
、
社
會
多
項
個
別
及
環
境
因
素
，
已
引
起
許
多
學
者
的
關
切
。
近
年
來
，
單

親
家
庭
除
了
因
配
偶
死
亡
而
造
成
單
親
外
;
雙
薪
家
庭
日
增
，
人
際
交
往
頻
繁
，
婚
姻

觀
念
淡
薄
，
社
會
倫
理
道
德
的
束
縛
力
減
弱
，
促
使
離
婚
率
升
高
;
婚
外
性
行
為
背

遍
，
也
造
成
未
婚
生
育
的
單
親
家
庭
。
徐
良
熙
和
林
忠
正
(
民
七
十
三
)
指
出
，
台
灣

地
區
有
八
-
O
八
%
的
家
庭
是
屬
於
單
親
家
庭
，
而
林
萬
億
(
民
八
十
二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
台
北
市
國
小
、
國
中
生
來
自
單
親
家
庭
的
比
例
超
過
六
.
。
八
%
。
單
親
家
庭

的
突
增
所
呈
現
的
，
不
但
是
家
庭
結
構
的
解
組
造
成
家
庭
成
員
生
活
改
變
，
也
會
影
響

成
員
的
適
應
。
並
非
所
有
的
單
親
家
庭
都
是
社
會
問
題
的
淵
竅
，
而
是
其
本
身
家
庭
結

構
的
特
徽
，
使
成
員
受
傷
害
。

家
庭
提
供
安
全
親
密
的
環
境
，
給
予
家
庭
成
員
情
感
上
的
支
持
與
保
障
，
成
員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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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間
情
感
交
流
，
相
互
信
任
和
共
同
價
值
取
向
，
結
合
成
安
全
感
及
歸
屬
感

.• 

尤
其
是

夫
妻
間
情
感
和
父
母
手
足
間
的
親
情
，
都
是
其
他
關
係
所
無
法
取
代
的
。
然
而
單
親
家

庭
遭
遇
家
庭
結
構
瓦
解
後
，
單
親
家
長
其
本
身
的
適
應
狀
況
，
直
接
、
間
接
都
會
影
響

到
家
庭
成
員
。
因
此
，
對
單
親
家
長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的
情
形
，
近
一
年
來
社
會
團
體
介

入
單
親
家
庭
協
助
生
活
適
應
的
情
形
及
單
親
家
長
目
前
生
活
各
層
面
適
應
的
情
形
，
是

否
會
影
響
家
庭
成
員
正
常
的
發
展
，
成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單
親
家
庭
的
家
長
在
失
去
配
偶
的
情
況
下
，
確
實
會
產
生
單
親
角
色
負
荷
過
重
的

現
象
(
司
g
F
E

斗
。
)
。
有
偶
家
庭
可
由
夫
妻
共
同
分
擔
家
庭
中
各
種
角
色
職
務
，
而

單
親
家
長
一
方
面
要
擔
負
家
庭
中
經
濟
的
角
色
職
責
，
一
方
面
要
擔
負
教
養
子
女
、
料

理
家
務
的
角
色
職
責
，
又
要
獨
自
承
擔
單
親
家
長
生
理
、
心
理
及
社
會
的
調
適
，
壓
力

確
實
是
相
當
大
。
本
研
究
對
象
界
定
為
男
、
女
兩
性
之
單
親
家
長
，
主
要
有
感
於
我
們

的
社
會
中
，
雖
然
男
女
平
等
的
意
識
逐
漸
抬
頭
，
但
女
性
在
經
濟
地
位
，
社
會
地
位
及

法
律
保
障
上
仍
處
於
劣
勢
，
是
否
會
角
色
壓
力
負
荷
而
有
所
差
異
，
其
處
境
的
困
難
度

是
否
高
於
男
性
?
再
者
，
為
進
一
步
瞭
解
單
親
家
長
其
各
種
角
色
壓
力
的
程
度
，
特
將

角
色
壓
力
依
家
庭
生
活
內
涵
及
角
色
職
務
分
類
，
以
暸
解
單
親
家
長
各
項
角
色
壓
力
之

情
形
。
此
為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單
親
家
長
必
須
面
臨
經
濟
、
子
女
教
養
、
情
緒
調
適
、
社
會
歧
視
、
家
務
處
理
等

沈
重
的
壓
力
，
是
否
社
會
支
持
網
路
能
適
時
提
供
必
要
的
協
助
，
以
誠
少
過
重
壓
力
所

導
致
的
單
親
本
身
及
子
女
的
傷
害
。
根
據
台
北
市
少
年
輔
導
會
於
八
十
年
對
單
親
家
庭

的
研
究
發
現
，
家
長
們
在
發
生
喪
偶
、
離
婚
變
故
時
，
大
多
採
認
命
、
憤
怒
等
負
向
情

緒
，
而
該
家
庭
中
子
女
偏
差
行
為
的
比
例
則
明
顯
偏
高
，
其
中
以
逃
學
、
逃
家
、
偷

竊
、
不
服
從
管
教
行
為
最
多
。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兒
童
保
護
專
線
也
發
現
，
許
多
兒
童
虐

待
的
個
案
是
來
自
破
碎
家
庭
，
有
些
家
長
期
待
過
高
，
有
些
是
轉
移
離
婚
或
喪
偶
的
傷

痛
於
其
子
女
，
也
因
此
小
孩
容
易
養
成
偏
差
行
為
自

0
由
m
h
r
E
J
ξ
E
H
Y
E斗印
)
。
此

時
，
若
能
得
到
家
庭
外
的
社
會
支
援
，
減
輕
其
負
荷
，
協
助
單
親
解
除
家
庭
危
機
。

(
向
自
由O
F
H
S
G
)研
究
指
出
社
會
支
持
與
父
(
由
)
、
子
女
的
心
理
健
康
有
關
。
缺
少

社
會
支
持
的
人
，
自
覺
不
受
關
心
與
重
視
，
經
常
容
易
出
現
神
經
症
狀
，
對
他
人
產
牛

敵
意
及
攻
擊
行
為
的
傾
向
，
社
會
支
持
多
的
人
具
吸
引
力
、
領
導
能
力
、
能
夠
體
諒
別

人
，
有
較
高
的
人
際
關
係
滿
意
度
，
覺
得
自
己
是
個
有
用
、
快
樂
、
幸
福
的
人

S
R
g
g
w
皂
白
)
。
因
此
本
研
究
欲
探
究
單
親
家
長
的
社
會
支
持
與
社
會
支
持
滿
意

度
的
現
況
，
此
乃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本
次
以
男
、
女
兩
性
單
親
家
長
為
研
究
對
象
，
不
僅
因
單
親
家
庭
正
快
速
增
加

外
，
最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發
現
此
種
家
庭
型
態
對
壓
力
的
易
脆
性
而
且
極
易
陷
入
危
機
狀

態
，
致
使
單
親
家
長
及
子
女
產
生
適
應
上
及
發
展
上
之
問
題
。
因
此
在
本
研
究
最
後
想

探
究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之
需
求
及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之
需
求
，
一
方
面
作

為
提
供
決
策
者
制
定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之
參
考
，
也
作
為
辦
理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重
建
計
畫

擬
定
之
依
據
，
此
為
研
究
動
機
之
四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可
歸
納
如
下

.• 

付
探
討
單
親
家
長
的
個
人
特
質
。

ω
探
討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參
加
社
會
活
動
，
相
關
團
體
介
入
協
助
單
親
生
活
及

單
親
家
長
目
前
生
活
適
應
的
情
況
上
的
現
況
。

們
開
探
討
單
親
家
長
角
色
壓
力
上
的
現
況
。

剛
探
討
單
親
家
長
社
會
支
持
的
現
況
。

聞
單
親
家
長
其
社
會
支
持
滿
意
程
度
。

的
探
討
不
同
成
因
學
親
家
長
的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與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需
求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叫

阿
依
據
研
究
之
結
果
發
現
，
提
供
政
府
、
社
會
、
學
校
、
單
親
家
長
，
作
為
政
府

福
利
政
策
規
畫
，
社
會
支
持
網
路
之
工
作
計
畫
及
社
會
教
育
機
構
教
育
計
畫
擬
定
之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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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一

一
、
重
要
名
詞
界
定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台
南
市
單
親
的
角
色
壓
力
、
生
活
適
應
與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
為

便
利
了
解
研
究
主
題
，
謹
將
重
要
名
稱
分
別
界
定
如
下.. 

一
、
台
南
市

(
4巴
口
B
o
z
-

台
南
市
位
於
南
台
灣
，
是
一
個
風
土
民
情
純
樸
的
文
化
古
都
，
依
行
政
區
域
可
劃

分
為
七
個
行
政
區
，
即
東
、
南
、
西
、
北
、
中
、
安
南
、
安
平
區
等
，
本
研
究
之
樣
本

即
來
自
台
南
市
之
七
個
行
政
區
內
之
國
小
、
園
中
單
親
家
庭
之
家
長
。

二
、
單
親
家
長

G
E
m
-
O
B
宮
門
O
E
F

自
己
在

以
家
庭
組
織
結
構
而
言
，
單
親
家
長
主
指
，
由
單
一
父
母
和
其
十
八
歲
以
下
未
婚

子
女
所
組
成
的
家
庭
。
這
些
單
親
的
婚
姻
狀
況
有
下
列
幾
種
(
徐
良
熙
、
林
忠
正
，
民

七
十
三
年
)•. 

L

配
偶
死
亡
;

Z

離
婚
;

在
分
居•• 

4

配
偶
遺
棄
其
家
庭
;

E

拼
夫
或
情
婦
:

6

未
婚
婦
女
養
育
其
私
生
子
女
.• 

7

配
偶
由
於
工
作
關
係
居
住
他
地
。

本
研
究
將
單
親
家
長
定
義
為

.. 

配
偶
一
方
因
死
亡
或
離
婚
之
家
長
，
或
與
配
偶
分

居
，
或
未
婚
生
育
，
或
配
偶
遺
棄
其
家
庭
者
，
故
可
分
為
五
種
類
型
.. 

l

喪
偶.• 

指
家
中
丈
夫
或
妻
子
過
世
而
與
子
女
同
住
。

Z

離
婚•. 

指
家
庭
中
夫
妻
離
異
，
而
其
中
一
單
親
與
子
女
同
住
。

1

未
婚
生
育

.. 

未
經
結
婚
立
儀
式
，
而
親
生
或
收
養
未
成
年
子
女

.• 

且
與
其
同

住

4

分
居•• 

指
家
庭
中
夫
妻
因
分
居
不
同
之
處
，
而
其
中
一
同
學
親
與
子
女
同
住
。

三
、
角
色
壓
力
(
自
己
。
旦
旦2
)

壓
力
的
定
義
依
各
學
者
的
研
究
目
的
而
有
不
同
之
界
定
。
(
看
月
吋
骷
r
t有
印
戶
H
S

S
視
壓
力
為
個
體

、
心
理
上
失
謂
的
結
果
。
S
o
o
-
u
R
h
V
H
v
a
s
-
H
S
O
)

則
視
壓
力
為
一

種
發
生
在
個
體
身
上
內
在
或
外
在
的
負
性
刺
激
，
他
們
認
為
外
在
環
境
的
要
求
，
只
是

潛
在
的
壓
力
來
瓣
，
只
有
透
過
人
的
認
知
與
評
價
，
將
此
刺
激
解
釋
成
真
威
脅
性
之

後
，
這
些
要
求
才
會
成
為
真
正
的
壓
力
。

p
s
g
o
h
v
m
n
o
g
v
L
S
0
)

認
為
環
境
或
任

何
狀
況
不
會
自
然
引
發
壓
力
，
壓
力
是
經
由
個
人
心
理
或
是
社
會
文
化
的
標
準
界
定
出

來
的
，
即
強
調
壓
力
的
主
觀
定
義
，
事
實
上
壓
力
的
來
輝
是
相
當
廣
泛
的
，
生
活
中
大

大
小
小
的
事
件
都
是
潛
在
的
壓
力
來
源
。
相
同
的
刺
激
發
生
在
某
些
人
身
上
也
許
會
是

真
有
威
脅
性
的
刺
激
，
但
對
某
些
人
而
言
卻
是
不
具
威
脅
的
。
所
以

(
F
R
R
5
.
H
C
O

S
壓
力
認
為
是
，
當
個
體
感
到
無
法
或
有
困
難
去
應
付
不
得
不
去
做
，
對
個
體
來
講
，

才
是
真
正
壓
力
的
存
在
。
本
研
究
中
所
定
義
的
角
色
壓
力
，
是
指
單
親
家
長
處
於
經

濟
、
子
女
教
養
、
家
務
運
作
及
健
康
等
多
方
面
的
無
法
適
應
及
完
成
角
色
任
務
，
因
此

陷
入
無
所
適
從
的
困
境
，
而
增
加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壓
力
，
這
種
壓
力
使
單
親
家
長
無

法
表
現
適
應
的
角
色
行
為
，
將
危
及
家
庭
健
全
的
發
展
。

四
、
生
活
適
應

(
F
Z
E
m
k
p
門
口
口
皂
白gc

所
謂
且

E
E
B
O
E
係
指
個
人
與
環
境
之
間
取
得
協
調
一
致
的
狀
態
(
廖
榮
利
，

民
七
十
三
了
王
鐘
和
，
民
六
十
九
;
劉
媲
輝
，
民
六
十
五
.• 

說
美
芬
，
民
t
十
四
)
。

此
種
狀
態
又
建
立
在
個
人
與
其
所
處
環
境
間
的
交
互
作
用
上
，
因
為
每
個
人
總
會
為
滿

足
自
己
的
需
要
而
奮
門
，
然
而
其
所
作
所
為
卻
又
受
環
境
之
影
響
(
王
鍾
和
，
民
。

ω
)
。
因
此
適
應
是
在
動
態
的
、
交
互
的
情
境
中
，
保
持
良
好
而
且
和
諧
的
狀
態
。

本

研
究
將
單
親
家
長
生
活
適
應
定
義
為.. 

單
親
家
長
在
成
為
單
親
後
其
自
身
生
理
層
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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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應
、
子
女
管
教
層
面
的
適
應
及
家
務
運
作
層
面
的
適
應
，
包
含
其
整
個
生
活
內
涵
的

適
應
狀
況
。

五
、
社
會
支
持
系
統

指
單
親
家
長
可
由
周
圍
的
他
人
如

.. 

父
母
、
朋
友
、
子
女
、
鄰
居
、
親
戚
、
姻
親

家
屬
等
，
或
者
是
結
合
、
運
用
其
他
社
會
資
頓
，
如
自
助
團
體
、
褔
利
機
構
等
，
使
單

親
家
長
在
經
濟
層
面
、
健
康
層
面
、
子
女
教
養
層
面
及
家
務
運
作
層
面
上
獲
得
實
際
上

的
幫
助
，
以
減
低
角
色
壓
力
的
產
生
，
增
進
單
親
家
長
生
活
的
適
應
。

六
、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G
O
O
F巳
呂
叮
叮
。
江
口
。
。
比
切
)

指
單
親
家
長
在
生
活
中
所
產
生
的
種
種
壓
力
與
困
擾
，
其
對
於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的

項
目
，
與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的
需
求
，
藉
著
社
會
支
持
與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
期

能
減
低
角
色
壓
力
，
增
加
單
親
家
長
生
活
的
適
應
，
並
促
進
單
親
家
庭
正
常
生
活
的
運

k
r
。

貳
、
研
究
方
法

本
研
究
是
採
文
獻
探
討
，
問
卷
調
查
及
實
證
研
究
的
方
法
進
行
。
根
據
前
述
之
問

題
背
景
，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及
閱
讀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
再
配
合
實
際
的
可
行
性
，
設
計

研
究
工
具
，
以
期
能
達
到
預
期
的
教
果
。

一
、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以
單
親
家
長
個
人
特
質
為
自
變
項
，
以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生
活
的
現

況
、
角
色
壓
力
、
社
會
支
持
及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為
依
變
項
。
如
圖
二|

-1

一
。

依變項

團2-1一 l 研究架構圖

變項自

1.參加社會活動的情形-

2 社會團體介入儡助生活
適應的情形﹒

3.目前生活適應的情形-

4.目前生活角色壓力的程
度﹒

5.目前社會支持的程度與
滿意度﹒

1.社會支持需求項目

2.單親家庭生活重建

教育需求項目﹒

學親家長生活現況

單親家長的社會支持需求

10對社會支持、網

11是否領取補助或

補償經費﹒

受試者個人特質

5.家庭收入

6.子女人數

7宗教信仰

8.單親成因

9.單親期間

路了解程度

村
自
變
項.• 

L

受
試
者
個
人
特
質
.• 

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家
庭
收
入
、
撫

養
子
女
人
數
、
宗
教
信
仰
、
單
親
成
因
、
單
親
期
間
，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路
了
解
程
度
及

是
否
領
取
補
助
或
補
償
經
費
，
共
計
十
一
項
。

口
依
變
項.. 

l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生
活
現
況
，
但
合
三
部
分

.. 

ω
近
一
年
來
參
加
社
會
活
動
的
情
形
。

ω
近
一
年
來
相
關
團
體
介
入
協
助
其
生
活
適
應
的
情
形
。

ω
目
前
生
活
適
應
的
情
形

Z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壓
力
程
度
，
以
兩
種
分
類
法
來
了
解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壓

3教育程度

2 年齡

4 職業

1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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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ω
以
生
活
內
涵
分

.. 

健
康
壓
力
、
經
濟
壓
力
、
親
子
管
教
、
養
育
關
係
的
壓
力

及
家
務
壓
力
等
四
類
。

ω
以
角
色
內
涵
分

.. 

家
事
管
理
者
的
壓
力
、
兒
童
養
育
者
的
壓
力
、
生
活
提
供

者
的
壓
力
、
兒
童
管
教
者
的
壓
力
及
個
人
角
色
者
的
壓
力
等
五
類
。

1

單
親
家
長
的
社
會
支
持
強
度
，
以
兩
種
分
類
法
來
了
解
單
親
家
長
的
社
會
支

持

ω
以
生
活
內
涵
分

.. 

健
康
支
持
、
經
濟
支
持
、
親
子
支
持
、
家
務
支
持
等
四

類
。

ω
以
社
會
支
持
系
統
分
:
孩
子
支
持
網
絡
，
親
戚
支
持
網
絡
，
鄰
居
支
持
網

。

絡
，
朋
友
支
持
網
絡
與
福
利
機
構
網
絡
等
五
類
。

4

社
會
支
持
滿
意
程
度

.. 

此
一
變
項
以
個
人
對
「
社
會
支
持
滿
意
度
」
量
表
上
的

得
分
，
顯
示
個
人
對
社
會
支
持
的
滿
意
程
度
。

E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項
目
:
此
一
變
項
乃
欲
了
解
單
親
家
長
在
目
前
生
活
中
對
社
會

支
援
的
需
求
項
目
。

a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需
求
項
目

.. 

此
一
變
項
乃
欲
了
解
單
親
家
庭
在
目
前

生
活
中
對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的
需
求
項
目
。

二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樣
本
來
源
為
台
南
市
國
中
、
國
小
的
單
親
學
畫
家
長
。
樣
本
母
群

體
數
為
六
九
八
三
人
，
再
依
各
國
中
、
國
小
單
親
學
生
人
數
中
以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
依

比
例
在
台
商
市
市
立
+
八
所
園
中
及
三
十
八
所
國
小
單
親
學
生
中
抽
取
三
O
O
0
個
受

試
的
學
親
家
長
為
調
查
之
對
象
，
經
調
查
後
，
回
收
回
卷
計
一
八

O
七
份
，
除
去
廢
卷

五
九
七
份
(
含
未
填
答
完
學
，
及
同
一
單
親
家
庭
者
)
，
有
效
問
卷
共
計
一
二
四
六

份
，
佔
四
十
一
﹒
五
%
o
樣
本
在
各
種
特
質
上
的
分
佈
情
形
下
如
下

.. 

l

性
別

受
試
者
性
別
共
分
男
性
及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有
四
七
九
人
，
佔
三

十
九
﹒
六
%
名
，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有
七
三
一
人
，
佔
六

0
.
九
%
。
在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中
因
「
喪
偶
」
而
成
為
單
親
家
長
者
有
七
十
二
人
，
佔
十
五
%
，
因
離
婚
而
成
為
單
親

家
長
者
有
三
O
五
人
，
佔
六
十
三
﹒
七
%
，
因
「
未
婚
生
育

」

而
成
為
單
親
者
有
三
十

一
人
，
佔
六
十
五
%
，
因
「
分
居
」
而
成
為
單
親
者
有
三
十
九
人
，
佔
八
﹒
一
%
，
因

「
其
他
(
如
遺
棄
或
配
偶
離
家
出
走
)
」
而
成
為
單
親
者
有
二
十
六
人
，
佔
五
﹒
四

%
。
在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中
，
因
「
喪
偶
」
而
成
為
單
親
者
有
三

O
九
人
，
佔
四
十
二
﹒

三
%
，
因
「
離
婚
」
而
成
為
單
親
者
有
二
八
七
人
，
佔
三
十
九
﹒
三
%
，
因
「
未
婚
生

育
」
，
而
成
為
單
親
者
有
四
十
二
人
，
佔
五
﹒
八
%
，
因
「
分
居
而
成
為
單
親
者
有
五

十
三
人
，
佔
七
﹒
三
%
，
因

「
其
他
(
如
遺
棄
或
配
偶
離
家
出
走
)
」
而
成
為
單
親
者

有
四
0
人
，
佔
五
﹒
五
%
。

2

年
齡

受
試
者
年
齡
共
分
為
二
個
級
距
，
分
別
二
十
五

1

三
十
九
歲
及
四

O
I
五
十
五

歲
。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年
齡
在
二
十
五
{
)
一
二
十
九
歲
之
間
佔
四
十
九
﹒
一
二
%
'
四
O
l
五

十
五
歲
之
間
佔
五
0
.
七
%
。
而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年
齡
在
二
十
五
{
)
三
十
九
歲
之
間
佔

六
十
三
﹒
七
%
'
四

O
l
五
十
五
歲
之
間
佔
三
十
六
.
一
二
%
。

3

教
育
程
度

受
試
者
教
育
程
度
原
分
為
六
個
級
距
，
分
別
篇
小
學
或
以
下
、
園
中
或
初
中
、
高

中
(
職
)
、
專
科
、
大
學
、
研
究
所
以
上
，
由
於
部
分
選
項
人
數
較
少
，
因
此
將
有

科
、
大
學
、
研
究
所
合
併
為
一
項
。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教
育
程
度
以
專
科
、
大
學
、
研
究

所
最
少
，
佔
十
八
﹒
一
%
，
其
他
高
中
、
初
中
、
小
學
程
度
者
，
分
別
佔
二
十
八
﹒
斤

%
、
二
十
七
%
及
二
十
六
﹒
三
%
。
而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教
育
程
度
以
小
學
及
以
下
者
前

多
，
佔
三
十
八
%
，
其
次
高
中
、
初
中
、
分
別
佔
二
十
五
﹒
九
%
及
二
十
四
﹒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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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專
科
以
上
者
為
數
最
少
，
佔
十
一
﹒
七
%
。
女
性
低
學
歷
者
高
於
男
性
，
而
男
性
高

學
歷
者
多
於
女
性
。

4

職
業
種
類

受
試
者
職
業
種
類
共
分
為
「
軍
、
公
、
教
、
農
、
工
」
類
、
「
商
、
服
務
業
」
、

「
自
由
業
、
家
管
、
無
」
等
三
類
。
在
男
性
受
試
者
所
屬
的
職
業
別
中
，
以
「
軍
、

公
、
教
、
農
、
工
」
居
多
，
佔
五
O
%
，
其
次
是
「
商
、
服
務
業
」
'
佔
三
十
一
﹒
八

%
'
「
自
由
業
、
家
管
、
無
職
業
」
者
最
少
佔
十
八
﹒
二
%
。
在
女
性
受
試
者
所
屬
的

職
業
別
中
，
以
「
自
由
業
、
家
管
、
無
職
業
」
者
居
多
，
佔
三
十
四
﹒
八
%
，
其
次

「
軍
、
公
、
教
、
農
工
」
及
「
商
、
服
務
業
」
較
為
平
均
，
分
別
佔
三
十
二
﹒
八
%
及

三
十
二
﹒
四
%
。

5

家
庭
月
收
入

受
試
者
家
庭
月
收
入
共
分
五
個
級
距
，
分
別
為
三
萬
元
以
內
」
、
「
一
萬
元
到

二
萬
元
」
、
「
二
萬
元
至
三
萬
元
」
、

「
三
萬
元
至
四
萬
元
」
、
「
四
萬
元
以
上

」
。

在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月
收
入
以
「
二
萬
元
至
三
萬
元
」
及

「
四
萬
元
以
上
」
者
居
多
，
分

別
佔
二
十
八
﹒
九
%
及
二
十
七
﹒
一
%
，
其
次
是
月
收
入
在
「
三
萬
元
至
四
萬
元
」

者
，
佔
二
十
一
﹒
七
%
，
而
月
收
入
在
三
萬
元
以
內
」
者
人
數
最
少
，
佔
六
﹒
五

%
。
而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月
收
入
以
三
萬
元
至
二
萬
元
」
者
人
數
最
多
，
佔
四
十
一

%
，
其
次
是
「
二
萬
元
至
三
萬
元
」
者
，
佔
二
十
一
﹒
六
%
，
再
其
次
是
三
萬
元
以

內
」
者
，
分
別
佔
十
五
﹒
三
%
及
十
一
﹒
九
%
，
而
以
月
收
入
在
「
四
萬
元
以
上

」
者

人
數
最
少
，
佔

-
0
.
二
%
。

6

撫
養
子
女
人
數

受
試
者
撫
養
子
女
人
數
共
分
為
四
個
級
距
，
分
別
為
一
人
、
二
人
、
三
人
、
四
人

以
上
。
在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撫
養
子
女
人
數
以
「
二
人
」
居
多
四
十
二
﹒
八
%
，
其
次
是

撫
養
子
女
人
數
在
「
一
人
」
者
，
佔
二
十
八
﹒
七
%
，
以
撫
養
子
女
人
數
「
四
人
以

上
」
者
人
數
最
少
，
佔
八
﹒
一
%
。
而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
則
以
撫
養
子
女
人
數
在
「

}
令

人
」
者
多
，
佔
三
十
九
﹒
一
%
，
其
次
固
定
撫
養
子
女
三
人
」
及
「
三
人
」
者
，
分
別

佔
二
十
四
﹒
三
%
及
二
十
三
﹒
三
%
，
而
以
撫
養
子
女
在
「
四
人
以
土
」
者
人
數
最

少
，
佔
十
一
﹒
五
%
。

7

宗
教
信
仰

受
試
者
宗
教
信
仰
分
為
二
個
級
距
，
分
別
為
有
或
無
宗
教
信
仰
。
在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中
有
宗
教
信
仰
者
居
多
，
佔
八
十
六
.
四
%
，
無
宗
教
信
仰
者
僅
佔
十
三
﹒
六
%
。

女
生
學
親
家
長
中
有
宗
教
信
仰
者
居
多
，
佔
九
十
二
﹒
六
%
，
無
宗
教
信
仰
者
僅
仙

期八十六第刊季及發區社

七
﹒
四
%
。

8

單
親
期
間

受
試
者
單
親
期
間
分
四
個
級
距
，
分
別
為
二
年
以
內
、
二
年
至
四
年
、
四
年
至
八

年
及
八
年
以
上
。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的
軍
親
期
間
以
「
四
年
至
八
年
」
及
「
二
年
以
內
」

者
人
數
居
多
，
分
別
佔
三
十
一
﹒
六
%
及
二
十
九
﹒
二
%
，
其
次
是
「
二
年
至
四
年
」

者
，
佔
二
十
二
﹒
三
%
，
以

「
八
年
以
上
」
者
人
數
較
少
，
佔
十
六
.
九
%
o
女
性
學

親
家
長
亦
是
以
單
親
期
間
在
「
四
年
至
八
年
」
及
「
二
年
以
內
」
者
居
多
，
分
別
佔
二

十
八
﹒
九
%
及
二
十
六
﹒
八
%
。

9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了
解
程
度

受
試
者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了
解
程
度
分
為
三
個
級
距
，
分
別
為
「
清
楚
」
'

「
不
太
清
楚
」
及
「
不
清
楚
」
。
有
八
﹒
六
%
的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清
楚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三
十
二
%
的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不
太
清
楚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而
有
五
十
九
﹒
四
%
的

單
親
家
長
憬
本
不
清
楚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中
有
八
﹒
八
%
清
楚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四
十
三
%
的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不
太
清
楚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而
有
四
寸
八
﹒
二

%
的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根
本
不
清
楚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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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是
否
領
取
補
助
或
補
償
經
費

受
試
者
是
否
領
取
補
助
或
補
償
經
費
共
分
為
二
個
級
距
，
分
別
為
「
有
」
及

「
無
」
領
取
。
有
十
四
﹒
七
%
的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是
有
領
取
補
助
或
補
償
經
費
，
其
中

以
領
取
保
險
金
及
賠
償
費
者
居
多
，
有
八
十
五
﹒
三
%
的
男
性
單
親
家
長
未
領
取
任
何

補
助
或
補
償
經
費
。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中
有
三
十
二
﹒
八
%
'
是
有
領
取
補
助
或
補
償
經

費
，
其
中
以
保
險
金
、
生
活
補
助
費
為
多
(
低
收
入
戶
)
;
有
六
十
四
﹒
一
%
的
女
性

學
親
家
長
未
領
取
任
何
補
助
或
補
償
經
費
。

三
、
研
究
工
真

為
了
解
台
南
市
單
親
家
長
目
前
生
活
狀
況
與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
特
參
考
東
吳
大
學

社
會
研
究
所
鄭
麗
珍
的
「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負
荷
及
社
會
支
持
之
相
關
研
究
問
卷
」
'

及
相
關
研
究
報
告
及
文
獻
，
再
加
入
研
究
者
個
人
的
意
見
，
編
製
了
「
台
南
市
單
親
家

長
角
色
壓
力
與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調
查
問
卷
」
，
其
內
容
如
下

•. 

付
第
一
部
分
包
含
七
小
題
，
針
對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社
會
活
動
參
加
的
情
況
，

逐
項
勾
選
。

卅
日
第
二
部
分
包
含
十
小
題
，
針
對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相
關
團
體
協
助
單
親
家
長

生
活
調
適
的
情
況
，
逐
項
勾
選
。

何
第
三
部
分
包
含
七
小
題
，
針
對
單
親
家
長
目
前
生
活
各
層
面
適
應
的
情
況
，
逐

項
勾
選
。

側
第
四
部
分
包
含
十
小
題
，
針
對
單
親
家
長
角
色
壓
力
程
度
，
逐
項
勾
選
。

的
問
第
五
部
分
包
含
十
五
小
題
，
針
對
單
親
家
長
社
會
支
持
的
情
況
，
逐
項
勾
選
。

的
第
六
部
分
包
含
五
小
題
，
針
對
單
親
家
長
社
會
支
持
的
滿
意
程
度
，
逐
項
勾

選

制
第
七
部
分
包
含
二
小
題
，
針
對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及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需
求
的
情
況
，
依
需
要
的
優
先
順
序
排
序
。

本
研
究
工
具
前
後
經
過
專
家
效
度
、
折
半
信
度
及

C
H
S
Z

早
已

M
U
V
m
信
度
之
考

驗
。
有
關
單
親
家
長
角
色
壓
力
量
表
在
信
度
方
面
的
研
究
以
折
半
信
度
(
由

1
F
E
同

門
。
-
E
E
E
Z
測
定
其
係
數
為

0
.
九
七
九
，
白
B
H
H
V
E
V巳
M
U
M
E
信
度
，
其
係
數
為

0
.
九
六
八
，
其
值
皆
高
，
有
關
單
親
家
長
社
會
支
持
量
表
在
信
度
方
面
的
研
究
以
折

半
信
度
(
由
-
F
V
巴
峙

H
O
H
E
E
E
Z測
定
其
係
數
為

0
.

九
五
二
，
已
吋
g
v
s
v

巳
M
U
V
m
信
度
測
定
其
係
數
為
0
.
九
四
六
，
其
值
皆
高
，
由
此
可
知
其
內
部
一
致
性
皆

-
晶
。

四
、
研
究
步
驟

本
研
究
資
料
搜
集
期
問
為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一
月
至
八
十
三
年
五
月
，
共
計
一
年
五

個
月
。
研
究
者
在
八
十
二
年
七
月
完
成
問
卷
初
稿
，
經
過
台
灣
大
學
社
會
系
詹
火
生
教

授
，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家
政
教
育
系
蜍
夢
俠
、
邱
素
泌
教
授
、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系
簡

春
安
教
授
、
實
踐
設
計
管
理
學
院
鄭
淑
子
教
授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生
活
應
用
科
學
系
林

素
一
、
蔡
淑
昭
教
授
、
台
中
師
範
學
院
幼
教
系
郭
碧
沼
教
授
等
二
十
二
位
學
者
專
家
進

行
專
家
放
度
。
本
研
究
計
畫
在
台
南
市
教
育
局
葉
局
長
、
學
管
課
鄭
課
長
的
支
持
、
指

導
與
經
費
贊
助
下
進
行
。
於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由
教
育
局
學
管
課
函
請
台
商
市
各

國
中
、
國
小
輔
導
室
函
報
該
校
單
親
學
畫
、
家
庭
數
並
於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進
行
五
內

。
份
問
卷
預
測
，
得
到
有
效
問
卷
三
八
五
份
進
行
信
度
考
驗
，
經
過
折
半
信
度
及

白
片
。
口
σ
m
M

口
H
H巳
M
V
V
ω
信
度
考
驗
，
其
值
皆
高
，
復
於
八
十
三
年
三
月
進
行
正
式
測
驗
，

四
月
中
旬
回
收
問
卷
，
再
由
賽
仕
電
腦
軟
體
公
司
委
請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統
計
研
究
所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於
八
十
三
年
五
月
初
完
成
，
最
後
進
行
論
文
撰
寫
，
於
八
月
底
完
成
。

五
、
資
料
處
理
分
析

本
研
究
正
式
完
成
施
測
後
，
於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四
月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首
先
將
所

有
問
卷
編
碼
(
已
丘
吉
m
)，
去
除
廢
卷
並
將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
隨
即
展
開
統
計
分
析
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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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將
資
料
以
ω
〉
m
S
E
t
a
古

k
p
u
丘
吉Um
羽
田Z
g
)
套
裝
軟
體
加
以
電
腦
處
理
，

並
作
下
列
之
統
計
分
析

.. 

村
以
頻
率
分
析
(
中
Z
S
E
Z

次
數
百
分
比
，
來
分
析
單
親
家
長
的
個
人
特
質
，

近
一
年
來
參
加
社
會
活
動
、
相
關
團
體
介
入
生
活
協
助
適
應
及
目
前
生
活
適
應
情
況
。

口
以
學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H
V
O
若
是

K
P
E
S
)比
較
在
不
同
背
景
下
，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壓
力
、
社
會
支
持
的
情
形
。

目
以
均
數
分
析
，
將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壓
力
與
社
會
支
持
滿
意
程
度
的
平
均
分

數
，
以
了
解
單
親
家
長
角
色
壓
力
的
程
度
及
社
會
支
持
滿
意
的
程
度
。

關
以
因
素
分
析
法
，
將
角
色
壓
力
的
項
目
分
類
，
以
便
進
一
步
分
析
單
親
家
長
各

種
壓
力
的
情
形
。

參
、
研
究
結
果

本
研
究
結
果
將
針
對
研
究
之
目
的
、
研
究
主
題
架
構
及
研
究
問
題
加
以
分
析
。
本

部
分
分
四
個
單
元
，
茲
分
析
如
下

.. 

一
、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參
加
社
會
活
動
的
情

形
，
近
一
年
來
相
關
團
體
介
入
協
助
單
親
生
活
調
適
的
情
形
及
單
親
家
長
目
前
生
活
適

應
的
分
析
。
二
、
單
親
家
長
角
色
壓
力
程
度
的
分
析
。
三
、
單
親
家
長
社
會
支
持
，
社

會
支
持
滿
意
程
度
及
需
要
尋
求
支
援
時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選
擇
優
先
性
。
四
、
單
親
家

長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項
目
與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需
求
項
目
之
分
析
。

一
、
單
親
家
長
目
前
生
活
狀
況

為
了
解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參
加
社
會
活
動
、
相
關
團
體
介
入
協
助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調
適
及
其
目
前
生
活
適
應
的
情
況
，
現
以
次
數
巨
分
此
，
作
一
般
性
的
描
述
。

付
近
一
年
來
參
加
社
會
活
動
的
情
形

.. 

受
試
者
近
一
年
來
參
加
社
會
活
動
的
情
形
，
由
表
三
一
一
可
知

.. 

1

單
親
家
長
在
各
種
社
會
活
動
中
，
以
參
加
「
家
族
活
動
的
人
數
為

多
，

「
時

常
」
、
「
極
常
」
參
加
「
家
族
活
動
」
者
佔
二

0
.
一
%
「
很
少
」
、
「
從
不
」
參
加

「
家
族
活
動
」
的
單
親
家
長
，
也
佔
四
十
六
.
一
%
之
多
。

Z

單
親
家
長
參
加
「
宗
教
活
動
」
及
「
朋
友
聯
誼
活
動
」
的
比
例
為
次
高
，
還
答

「
極
常
」
及
「
時
常
」
者
，
分
別
佔
十
一
%
及
九

﹒
四
%
'
選
答
「
恨
少

」
及
「
從

不
」
者
，
分
別
佔
六
十
八
%
及
六
十
八
﹒
二
%
之
多
。

1

單
親
家
長
參
加
「
義
工
或
公
益
活
動
」
的
比
例
居
第
三
，
選
答
「
極
常
」
及

「
時
常
」
者
，
佔
四
﹒
一
%
'

、選
答
「
很
少
」
及
「
從
不
」
者
，
佔
八
十
三
﹒
一
%
之

多
4

學
親
家
長
以
參
加
「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舉
辦
中
的
活
動
」
、
「
職
業
訓
練
活
動
」

及
「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活
動
」
所
佔
比
例
最
低
，
選
答
「
極
常
」
及
「
時
常
」
者
，
分
別

佔
二
%
、
三
﹒
四
%
、
二
﹒
五
%
選
答
「
很
少
」
及
「
從
不
」
者
，
分
別
佔
八
九
﹒
四

%

、
九
0
.
四
%
及
九
0
.
五
%
之
多
。

ω
近
一
年
來
相
關
團
體
協
助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調
適
的
情
形

•. 

受
試
者
近
一
年
來
獲
得
相
關
團
體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情
形
，
由
表
三
一
二
可

知

l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
極
常
、
時
常
得
到
自
己
、
父
母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比
例

最
高
，
佔
三
十
八
﹒
一
%
，
很
少
、
從
未
得
到
自
己
父
母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比
例
，
佔

三
十
七
﹒
八
%
。

Z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
極
常
、
時
常
得
到
鄰
居
親
友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比
例
，

佔
十
三
﹒
二
%
，
很
少
、
從
未
得
到
鄰
居
親
友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比
例
，
佔
六
十
一

% 
a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
極
常
、
時
常
得
到
姻
親
家
庭
或
宗
教
團
體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比
例
，
分
別
佔
七
﹒
五
%
及
五
﹒
一
%
，
很
少
、
從
未
得
到
姻
親
家
庭
、
宗
教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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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比
例
，
分
別
佔
七
十
六
.
九
%
及
八
十
三
﹒
七
%
。

4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
極
常
、
時
常
得
到
家
扶
中
心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比
例
，

佔
三
﹒
四
%
，
很
少
、
從
未
得
到
家
扶
中
心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比
例
，
佔
九
十
三
﹒
三

E

單
親
家
長
近
一
年
來
，
極
常
、
時
常
得
到
社
區
理
事
會
、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慈

善
機
構
、
職
訓
機
構
、
基
金
會
團
體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此
例
，
分
別
佔

0
.
六
%
、

一
﹒
七
%
、
一
﹒
五
%
、

0
.
八
%
及
0
.
七
%
。
很
少
、
從
未
得
到
社
區
理
事
會
、

社
會
局
、
慈
善
機
構
、
職
訓
機
構
、
基
金
會
團
體
協
助
生
活
調
適
的
比
例
，
分
別
佔
九

% 

單親家長近一年來參加社會活動的決數分配表

活動類別 家族活動 友聯活動 社福活動 職訓活動 宗教活動 重建活動 公益活動

次數
還百分比 N % H 革 H 萬 N z N 有 N 萬 N 有

項

從不 259 22.1 497 44.3 798 72.6 850 77. 1 515 45.4 812 74.7 684 62.4 

很少 2日l 24 日 268 23.9 185 16.8 147 13.3 256 22.6 172 15.8 227 20.7 

俱爾 396 33.8 252 22.4 93 8.5 68 6.2 240 2l.l 76 7.0 141 12.9 

時常 18日 15.9 83 7.4 17 1. 5 32 2.9 96 8.5 21 1. 9 36 3.3 

極常 49 4.2 23 2.0 6 I 0.5 6 I 0.5 28 25L lB 。 6 9 I 0.8 

表3-1一 1

近一年來相關團體介入協助單親家庭生活調適的汶數分配表

活動領E~ 自己丈母 姻觀軍區 單屆盟主 社區理事， 市府社會局 車扭中心 草哥擅擱 聽間揖構 基金會團體 宗誼圈盟

>x數
盡百分比 H E N E H z H z H z N z H E N E H E H E 
明

握不 308 26.3 634 58.0 440 39.1 939 86.1 957 87.5 955 86.8 926 84.3 988 明 3 985 89.9 762 71.3 

祖少 135 11. 5 207 18.9 246 21. 9 101 9.3 8317.6 7116.5 971 8.8 14 1 6.8 7817.1 132 12.4 

協商 283 24.1 171 15.6 291 25.9 44 1 4.0 351 3.2 3713.4 581 5.3 2312.1 251 2.3 12日 11.2 

時常 265 22.6 6015.5 12日 10.7 510.5 111 1. 0 241 2.2 910 日 610.5 710.6 361 3.4 

國常 182 15.5 22 1 2 日 2812.5 110.1 810.7 131 1.2 810.7 310.3 110.1 181 L1 

表3一 1-2

單親家長目前生活適應的汶數分配表

適應層面 生理層面 心理層蕊 社會層面 經濟層面 親子關係 子女管教 家l'JJ處理

r次數

E 還 百分比 H 自 H E n 先 N 自 H E N E H 
項

完全不適應 25 2.1 28 2.3 41 3.5 55 4.6 26 2.2 27 2.3 33 

大部分不適應 66 5.5 90 7.6 83 7.0 139 11.7 45 3.8 65 5.4 80 6.7 

倘能適應 414 34.5 412 34.6 m 35.4 459 38.7 318 26.6 400 33.4 395 33.0 

大部分適應 324 27. G 313 26.3 328 27. 7 254 21. 4 356 29.8 345 2日 8 319 26.6 

完全適應 370 30.9 349 29.3 311 26.3 279 23.5 449 37.6 361 30.1 370 30.9 

司
、d

司
令J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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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四
%
、
九
+
五
﹒
一
%
、
九
十
三
﹒
一
%
、
九
十
七
﹒
一
%
、
九
十
七
%
。

同
單
親
家
長
目
前
生
活
適
應
的
情
形

•• 

受
試
者
目
前
生
活
適
應
的
情
形
，
由
表
三
T

一
|
三
可
知
:

L

單
親
家
長
在
目
前
生
活
中
親
子
關
係
層
面
、
子
女
管
教
層
面
適
應
的
情
況
最

好
，
選
答
完
全
適
應
、
大
部
分
適
應
的
比
例
，
分
別
佔
六
十
七
﹒
四
%
及
五
十
八

﹒

九

%
'
選
答
大
部
分
不
適
應
及
完
全
不
適
應
的
比
例
，
分
別
佔
六
%
及
七
-
t
%
。

Z

單
親
家
長
在
目
前
生
活
中
，
生
理
層
面
、
心
理
層
面
、
社
會
層
面
等
健
康
適
應

的
情
況
，
以
生
理
層
面
適
應
最
好
，
心
理
層
面
適
應
次
之
，
以
社
會
層
面
適
應
較
低
於

前
面
兩
項
，
選
答
完
全
適
應
、
大
部
分
適
應
的
比
例
，
分
別
佔
五
十
七
﹒
九
%
、
五
十

五
﹒
六
%
及
五
十
四
%
'
選
答
大
部
分
不
適
應
、
完
全
不
適
應
的
比
例
，
分
別
佔
七
﹒

六
%
、

-
0
.
五
%
。

3

單
親
家
長
在
家
務
處
理
適
應
的
情
形
，
選
答
完
全
適
應
、
大
部
分
適
應
的
比

例
，
佔
五
十
七
﹒
五
%
'
選
答
大
部
分
不
適
應
、
完
全
不
適
應
的
比
例
，
佔
九
﹒
五

%
。

4

單
親
家
長
在
經
濟
層
面
的
適
應
情
形
，
選
答
完
全
適
應
、
大
部
分
適
應
的
比

例
，
佔
四
十
四
﹒
九
%
'
選
答
大
部
分
不
適
應
及
完
全
不
適
應
的
比
例
，
佔
十
六
.
三

% 

由
上
述
敘
述
，
可
見
單
親
家
長
目
前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以
親
子
關
係
及
子
女
管
教
層

面
的
適
應
情
況
是
最
好
，
其
次
依
序
是
生
理
層
面
的
適
應
，
家
務
處
理
層
面
的
適
應
、

心
理
層
面
的
適
應
，
而
以
社
會
層
面
的
適
應
及
經
濟
層
面
的
適
應
情
況
較
弱
。

二
、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壓
力
的
分
析

為
了
解
單
親
家
長
在
家
庭
中
生
活
的
層
面
及
擔
任
各
種
角
色
所
擔
負
的
任
務
上
的

壓
力
情
形
，
現
在
從
單
親
家
長
的
生
活
內
涵
及
角
色
內
涵
兩
部
分
來
探
討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壓
力
，
並
以
壓
力
的
平
均
數
，
作

一
般
性
的
描
述
。

單親家長的角色壓力平均分數汶數分配表(以角色內涵分)回

親
家
長
以
角

色
內
涵

分
的

壓
力

平
均
數
分
析

期八十六第刊季及發區才土

表3-2-1

生活角色 家事管理者 子女養育者 生活提供者 子女管教者 個人角色者

等壓力平均
級分數 N PCTN N PCTN N PCTN N PCTN N PCTN 

1- 1. 5 104 8.37 5日 4. 76 148 11. 95 64 5. 16 112 9.03 
低

1. 5-2 150 12. 08 108 8. 72 178 14.37 113 9. 11 170 13.71 

2-2.5 253 20.37 184 14.85 210 16. 95 156 12.58 220 17.74 

中 2.5-3 287 23.11 258 20. 82 209 16.87 264 21. 29 283 22.82 

3-3.5 203 16.34 231 18.64 200 16.14 206 16. 61 197 15.89 

3.5-4 125 10.06 224 18.08 143 11.54 234 18.87 143 11.53 

高 4-4.5 82 6.60 113 9. 12 96 7. 75 123 9. 92 75 6.05 

4.5-5 38 3.06 62 5.00 55 4.44 80 6.45 40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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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長的角色壓力平均分數汶數分配表(以生活內涵分)

由
表
三
|

二
i

一
得
知.• 

「
以
角
色
內
涵
而
言
，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是
以
「
子女

管
教
者
」
及
「
子
女
養
育
者
」
的
壓
力
最
大
，
其
次
是
「
生
活
捏
供
者
」
、
「
個
人
的

色
者
」
及
「
家
事
管
理
者
」
的
壓
力
。
就
單
親
家
長
的
「
子
女
管
教
者
」
壓
力
來
看
，

壓
力
在
三
﹒
五
以
上
者
，
有
四
三
七
人
，
佔
三
十
五
%
;
壓
力
在
二
至
三
﹒
五
之
間
的

有
六
二
六
人
，
佔
五
十
一
%
;
壓
力
在
二
以
下
者
有
一
七
七
人
，
佔
十
四
%
。
就
單
親

家
長
的
「
子
女
養
育
者
」
壓
力
來
看
，
壓
力
在
三
﹒
五
至
五
之
間
者
有
三
九
九
人
，
仙

三
十
二
%
:
壓
力
在
二
至
三
﹒
五
之
間
有
六
七
三
人
，
佔
五
十
四
%
.• 

壓
力
在
二
以
下

者
有
一
六
七
人
，
佔
十
一
一
死
。
就
單
親
家
長
的
「
家
事
管
理
者
」
壓
力
來
看
，
壓
力
作

三
﹒
五
至
五
之
間
者
有
二
四
五
人
，
佔
二
O
%
;
壓
力
在
至
二
至
三
﹒
五
芝
間
有
七
+

四
三
人
，
佔
六
O
%
;
壓
力
在
二
以
下
者
有
，
壓
力
在
二
五
四
人
，
佔
二
O
%
。
就
單

親
家
長
的
「
生
活
提
供
者
」
壓
力
來
看
，
壓
力
在
三
﹒
五
至
五
之
間
有
二
九
四
人
，
佔

二
十
三
%
.• 

壓
力
在
二
至
三
﹒
五
之
間
者
有
六
一
九
人
，
佔
五
O
%.• 
壓
力
在
二
以
下

者
有
三
二
六
人
，
佔
二
十
六
%
。
就
單
親
家
長
的
「
個
人
角
色
者
」
壓
力
來
看
，
壓
力

在
三
﹒
五
至
五
之
間
有
二
五
八
人
，
佔
二
十
一
%
;
壓
在
二
至
三
﹒
五
之
間
有
七
0
0

人
，
佔
五
十
六
%
;
壓
力
在
二
以
下
者
有
二
八
二
人
，
佔
二
十
三
%
。

由
附
錄
一
得
知
，
單
親
家
長
在
角
色
壓
力
中
，
壓
力
平
均
數
高
的
項
目
以
「
子
女

管
教
者
」
的
角
色
壓
力
及
「
子
女
養
育
者
」
的
角
色
壓
力
為
多
，
「
生
活
提
供
者
」
的

角
色
壓
力
較
小
。
但
是
其
角
色
壓
力
的
平
均
數
最
低
的
項
目
是
「
生
活
缺
乏
希
望
，
缺

乏
生
生
存
的
動
力
」
，
但
其
壓
力
平
均
數
也
在
二
以
上
，
而
角
色
壓
力
的
平
均
數
最
高

生活角色 健康壓力 經濟壓力 親子壓力 家里E壓力

等壓力平均
級分數 N PCTN N PCTN N PCTN N PCTN 

1- 1. 5 167 13.47 130 10.49 46 3.71 53 4.27 
低

1. 5-2 171 13.79 202 16.30 93 7.49 88 7.09 

2-2.5 226 18.23 218 17.59 166 13.38 152 12.24 

中 2.5-3 279 22. 50 208 16.79 257 20.71 261 21. 01 

3-3.5 172 13.87 190 15.33 239 19.26 226 18.20 

3.5-4 114 9. 19 141 11. 38 25甚 20 . 47 251 20.21 

高 4-4.5 71 5. 73 104 8. 39 119 9.59 130 10.47 

4.5-5 40 2. 23 46 3. 71 67 5.40 81 6.52 

的
項
目
「
很
擔
心
孩
子
會
變
壞
」
的
壓
力
平
均
數
為
二
﹒
二
四
由
此
可
見
，
單
親
家
長

在
角
色
壓
力
上
都
承
受
著
中
、
高
程
度
的
壓
力
。

的
單
親
家
長
以
生
活
內
涵
的
壓
力
平
均
數
分
析

表3-2-2

由
表
三
二
|
二
得
知
，
以
生
活
內
涵
而
平
=
7

單
親
家
長
的
壓
力
，
是
以
「
親
于

壓
力
」
及
「
家
務
壓
力
」
最
大
，
其
次
是
「
經
濟
壓
力
」
和
「
健
康
壓
力
」
。
就
單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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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的
長
「
親
子
壓
力
」
來
看
，
壓
力
在
三
﹒
五
以
上
者
有
四
四

0
人
，
佔
三
十
五

% 
.• 

壓
力
在
二
1

三
之
間
者
有
六
五
二
人
，
佔
五
十
三
%
;
壓
力
在
二
以
下
者
，
僅
有

一
三
九
人
，
佔
十
一
%
。
就
單
親
家
長
的
「
家
務
壓
力
L

來
看
，
壓
力
在
三
﹒
五
以
上

者
有
四
六
二
人
佔
三
十
六
%
.• 

壓
力
在
二
1

三
﹒
五
者
，
有
六
三
九
人
，
佔
五
十
二

% 
•• 

壓
力
在
二
以
下
者
，
僅
有
一
四
一
人
，
佔
十

一
﹒
三
%
。
就
置
于
親
家
長
的
「
經
濟

壓
力
」
來
看
，
壓
力
在
三
﹒
五
以
上
者
，
有
二
九
一
人
，
佔
二
十
三
%
;
壓
力
在
二1

三
﹒
五
者
，
有
占
三
六
人
，
佔
五
O
g
%
.• 

壓
力
在
二
以
下
者
，
有
三
三
二
人
，
佔
二

十
六
.
八
%
。
就
單
親
家
長
的
「
健
康
壓
力
」
來
看
，
壓
力
在
三
﹒
五
以
上
者
有
二
二

五
人
，
佔
十
八
%
.• 

壓
力
在
二
1

立
了
五
者
，
有
六
七
七
人
，
佔
五
十
四
%
。
壓
力
在

二
以
下
者
，
有
三
三
八
人
，
佔
二
十
七
%
。

由
附
錄
一
得
知
，
單
親
家
長
的
生
活
壓
力
中
，
以
「
家
務
壓
力
」
及
「
親
子
壓

力
」
最
大
，
壓
力
滿
分
為
叭
，
而
壓
力
最
高
的
項
目
，
其
壓
力
平
均
數
為
四
﹒
二
二
;

而
「
經
濟
壓
力
」
及
「
健
康
壓
力
」
次
之
，
如
「
單
親
家
長
生
活
缺
乏
希
望
，
缺
乏
生

存
的
動
力
L

、
「
精
神
沒
有
寄
託
，
常
感
苦
惱
，
多
麼
需
要
精
神
的
安
撫
與
關
慎
，
但

是
無
法
得
到
滿
足
，
感
到
目
前
生
活
很
苦
」
等
等
健
康
壓
力
，
其
壓
力
平
均
數
也
都
在

N
以
上
，
可
見
單
親
家
長
在
生
活
壓
力
方
面
也
都
要
承
受
中
、
高
程
度
的
壓
力
。

三
、
單
親
家
長
社
會
支
持
的
分
析

為
了
解
單
親
家
長
在
成
為
單
親
家
長
後
，
得
到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支
持
的
情
形
及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的
滿
意
程
度
。
現
以
平
均
數
分
析
來
敘
述
單
親
家
長
在
生
活
上
得

到
的
支
持
及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對
單
親
家
長
協
助
支
持
的
程
度
。
並
以
平
均
數
分
析
來
敘

述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的
滿
意
程
度
，
作
一
般
性
的
敘
述
。

村
單
親
家
長
社
會
支
持
情
況
分
析

l

由
表
三
|
一
一
一
|
一
附
錄
二
得
知
，
單
親
家
長
在
生
活
中
得
到
「
親
子
支
持
」
、

「
健
康
支
持
」
、
「
家
務
支
持
」
的
平
均
數
高
於
「
經
濟
支
持
」
'
意
即
單
親
家
長
在

生
活
中
得
到
「
經
濟
支
持
」
的
情
形
最
差
。
在
附
錄
三
中
有
關
「
經
濟
的
支
持
」
平
均

數
大
都
在
二
以
下
。

Z

由
表
三
丁
三
丁
三
及
附
錄
二
得
知
，
單
親
家
長
在
社
會
支
持
系
統
中
，
以
得
到

「
孩
子
支
持
」
的
平
均
數
較
高
，
得
到
「
朋
友
支
持
」
及
「
親
戚
支
持
」
的
不
均
數
次

高
，
而
學
親
家
長
得
到
「
社
會
福
利
支
持
」
的
平
均
數
最
低
，
其
支
持
的
平
均
數
均
有

一
﹒
五
以
下
。
這
是
值
得
社
會
相
關
機
構
重
視
的
問
題
。
是
我
國
福
利
政
策
尚
未
重
視

單
親
家
庭
的
生
活
困
境
與
需
求
?
抑
是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不
清
楚
?
抑
自
克
制

會
褔
利
相
關
單
位
未
能
讓
單
親
家
長
了
解
社
會
有
那
些
機
構
可
以
提
供
給
單
親
家
長
作

活
上
的
支
持
、
協
助
，
以
提
昇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的
品
質
?

口
單
親
家
長
社
會
支
持
滿
意
度
平
均
數
分
析

為
了
解
單
親
家
長
在
生
活
中
得
到
社
會
支
持
的
滿
意
程
度
及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給

予
支
持
協
助
的
滿
意
程
度
，
現
以
社
會
支
持
的
滿
意
平
均
數
，
作
一
般
性
的
描
述
。

1

單
親
家
長
對
生
活
內
涵
部
分
社
會
支
持
的
滿
意
平
均
數
分
析

由
表
三
|
三
三
得
知
，
以
生
活
內
涵
而
言
，
單
親
家
長
對
「
親
子
支
持
」

「
健
康
支
持
」
、
「
家
務
支
持
」
均
以
中
等
滿
意
程
度
的
比
例
居
多
，
分
別
佔
七
十

一
﹒
八
%
、
七
十
三
﹒
七
%
及
七
十
三
﹒
九
%
，
但
對
於
「
經
濟
支
持
」
滿
意
程
度
低

的
比
例
最
多
，
佔
六
十
三
﹒
一
%
。
而
以
上
四
種
生
活
內
涵
的
社
會
支
持
高
滿
意
程
度

者
所
佔
比
例
均
最
低
，
分
別
僅
佔
三
﹒
八
%
、
一
.
四
%
、
五
﹒
四
%
及
三
﹒
三
%
。

Z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支
持
滿
意
程
度
平
均
數
分
析

由
表
二
丁
三
丁
四
得
知
，
以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而
言
，
單
親
家
長
對
「
孩
子
支
持
」

的
滿
意
程
度
最
好
，
對
「
親
戚
支
持
」
與
「
朋
友
支
持
」
的
滿
意
程
度
居
中
，
對
「
鄰

居
支
持
」
的
滿
意
程
度
又
次
之
，
而
以
對
「
社
褔
機
構
支
持
」
滿
意
程
度
低
的
比
例
最

高
，
佔
八
十
九
﹒
二
%
。

受
試
者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支
持
滿
意
程
度
，
由
表
三
l

三
|
五
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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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支
持
滿
意
程
度
較
高
的
是
「
孩
子
支
持
網
絡
」
及

「
閉
友
支
持
網
絡
」
'
選
答
非
常
滿
意
的
比
例
分
別
佔
四
十
八
﹒
五
%
及
四
十
八
﹒
五

%
'
選
答
不
滿
意
及
非
常
不
滿
意
的
比
例
，
都
佔
四
﹒
八
%
。

2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中
「
親
戚
支
持
網
絡
」
及
「
鄰
居
支
持
網
絡
」
的

滿
意
程
度
次
之
，
選
答
非
常
滿
意
及
滿
意
的
比
例
，
分
別
佔
四
十
五
﹒
三
%
及
三
十

了
一
%
'
、
選
答
不
滿
意
及
非
常
不
滿
意
的
比
例
，
分
別
佔
-
O
%
及
十
二
﹒
一
%
。

1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中
「
褔
利
機
構
支
持
」
的
滿
意
程
度
最
低
。
選
答

非
常
滿
意
及
滿
意
的
比
例
，
佔
十
一
﹒
七
%
'
選
答
不
滿
意
及
非
常
不
滿
意
的
比
例
，

高
達
五
十
七
﹒
三
%
。

由
以
上
敘
述
，
發
現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中
「
孩
子
的
支
持
」
滿
意
最

一
繭
，
其
次
依
序
是
「
朋
友
的
支
持
」

「
親
戚
的
支
持
」

「
鄰
居
的
支
持
」
，
而
以

對
褔
利
機
構
支
持
的
滿
意
程
度
最
低
，
這
也
是
值
得
福
利
機
構
重
視
的
問
題
。

表3-3-1 單親家長社會支持與自變頂有差異性變頂之平均數分析

社會支持 學均農產本甚 整均E 義本草 軍均區產本草 軍均靈童本草|基本資料

位 男 2.4030 490 

53U 女 2.4976 753 

年 25-39 2.4231 676 2.2663 676 

齡 40-55 2.5159 493 2.3695 493 

軍，公，敦，晨，工 2. 0002 478 
職

商，服童話業 1. 8739 390 
業

自由業，家管，無 1. 9458 347 

教 小學及以下 2.0623 405 2.3973 405 
育 國(初)中 1. 9641 304 2.3320 304 

程 高中(職) 1. 8575 323 2.2517 324 

度 專科，大學，研究 1. 8000 174 2.2011 174 

家 一萬兀以內 2.0864 174 

庭 一萬至二萬元以內 2.0274 362 

月 三篇至三萬元以內 1. 9709 286 

收 三萬至四萬元以內 1. 8985 18吐

入 四萬兀以上 1. 6897 200 

一人 1. 8585 313 

二人 1. 9144 470 

三人 2. 0039 27日

四人以上 2.0704 123 

刀"'"之 無信仰 2.3412 121 1. 7765 121 2.4100 121 2.2006 121 

教 有信仰 2.4731 1093 1. 9621 1092 2.5304 1093 2.3265 1093 
喪偶

單

離姆
親

-J。此院 l( U「Z其TF超居E 生育

j聶
清楚不太清楚 2.7082 106 1. 9949 106 2.7598 106 2.4830 106 

不太清楚 2.5170 472 2.0314 471 2. 5759 472 2.3851 462 
不清楚 2.3674 631 1. 8634 631 2.4207 631 2.2234 631 

I i 
REEZ 三 2.5716 287 2.1040 297 2. 6063 '297 2.4338 297 
否 2.4114 820 1. 8712 819 2.4722 820 2.2588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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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單親家長社會支持與自變項有差異性變項之平均數分析

基本資料

社會支持 學均農產本草 軍均靈童本籃 車均孟產本草 軍均孟嘉本農 軍均靈童本草
性 男 3.0291 490 2.4274 490 

J:lU 女 3.1021 753 2.5230 753 

年 25-39 3.0159 676 1. 9931 675 

齡 40-55 3. 1543 493 2. 1101 492 

職
軍，公，教，直是，工 2.0969 478 1. 3902 476 

業
滴，服!lJj業 1. 9725 389 1. 2890 386 

自由棠，家管，無 2. 0772 347 1. 2838 346 

教 小學及以下 3. 1543 405 1. 1797 405 1. 4225 405 
育

國(初)中 3.0714 304 2.0869 304 1. 3048 304 

程 高中(職) 3.0354 324 1. 9425 323 1.2629 321 

度 專科.大學，研究 2.9682 174 1. 8776 173 1. 2549 170 

家 一萬兀以內 2.3747 137 2. 1261 362 1. 5237 137 

庭 一萬至二萬元以內 2.5200 362 2.0963 362 1. 3473 362 

月 二萬至三萬元以內 2. 4694 286 2.0655 286 1. 3449 285 

收 三萬至四萬元以內 2.5264 184 2.0410 183 1. 2745 183 

入 四萬元以上 2.3560 200 1. 1942 197 

一人 2. 9133 313 1. 2397 310 

二人 3. 0420 480 1.2981 476 

三人 3.1834 278 1. 3785 277 

四人以上 3.2954 123 1. 4628 323 
刀完全可, 無信仰 2.8959 121 2.3021 121 1. 9223 121 

教 有信仰 3. 0911 1093 2. 4794 1092 2. 0652 1091 
喪偶 3. 1582 390 .. 
離婚 3.0737 604 

親
本婚生育 3. 1025 73 

成
分居 3.0354 92 

因
其它 2.9437 67 

車里晶年數
一年以內

二至四年以內

四至八年以內

八年以上

ii 
清楚 3.2246 106 2.6711 106 2.1962 105 2.6595 106 1. 3908 103 

不太清楚 3.0878 472 2.5534 471 2.1408 471 2.5509 472 1. 4227 468 

不清楚 3.0323 631 2.3543 631 1. 9439 631 2.3920 631 1. 2371 631 

是 2. 5405 297 2.2175 297 2.5753 297 1. 5712 294 

否 2. 4208 819 1. 9677 818 2.4402 820 1. 2268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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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3 單親家長社會支持滿意程度平均分數分配表(以生活內涵分)

等支持類別 健康支持 經濟支持 親子支持 家務支持

社會支持

級 N PCfN N PCfN N PcrN N PCfN 

1- 1. 5 36 2.89 305 24.50 61 4.89 65 5.22 
低

1. 5-2 244 19.58 480 38.55 222 17.82 344 27.61 

2-2.5 429 34.43 278 22.33 335 26.89 430 34.51 

中 2.5-3 363 39.13 135 10. 84 409 32. 83 288 23.11 

3-3.5 127 10.19 30 2.41 151 12. 12 78 6.26 

3.5-4 35 2.81 10 0.80 48 3.85 30 2.41 1 

高 4-4.5 7 0.56 3 0.24 16 1. 28 5 0.40 

4.5-5 5 0.40 4 0.32 4 0.32 6 0.48 

表3-3-4 單親家長社會支持滿意程度平均數分配表(以社會支持網絡分)

支持網絡 孩子支持 親戚支持 鄰居支持 朋友支持 社福支持

N PCTN N PCTN N PCTN N PCTN N PCTN I 
1- 1. 5 5 0.40 137 11. 00 312 25.08 81 6.50 982 79.32 

低

1. 5-2 52 4.17 222 17.83 361 29.02 252 20.22 122 9.85 

2-2.5 178 14.29 282 22.65 255 20.50 311 24.96 55 4.44 

中 2.5-3 375 30.10 347 27.87 218 17.52 380 30.50 43 3.47 

3-3.5 345 27.69 161 12.93 59 4.74 147 11. 80 23 1. 86 

3.5-4 204 16.37 67 5.38 27 2.17 55 4.41 7 0.57 

高 4-4.5 72 5. 78 23 1.85 0.72 12 0.96 0.08 

4.5-5 15 1. 20 6 0.48 3 0.24 8 。.64 5 0.40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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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長社會支持網緒滿意程度分配表

支持網絡 孩子 親戚 鄰居 朋友 福利機構

次數百分比

滿意程度 N 萬 N E N E N 鬼 N z 

非常不滿意 16 1. 3 46 3.8 50 4.3 14 1.2 308 31.9 

不滿意 43 3.5 75 6. 2 92 7.8 43 3.6 245 25.4 

尚可 578 47.0 541 44. 7 667 56.8 562 46.8 299 31.0 

滿意 447 36.3 398 32.9 301 25.6 442 36.8 89 9.2 

非常滿意 146 11.9 150 12.4 64 5.5 141 11. 7 24 2.5 

表3-3-5

四
、
單
親
家
長
對
社
會
支
援
需
求
的
分
析

本
單
元
就
不
同
成
因
的
單
親
家
長
，
探
討
其
對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及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需
求
的
差
異
情
形
。

五
、
不
同
單
親
成
因
與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之
分
析

由
表
=
T
四
|
一
不
同
單
親
成
因
之
單
親
家
長
，
其
社
會
支
持
需
求
的
加
權
數
與

排
序
中
，
可
以
暸
解
其
差
異
及
需
求
程
度
之
不
同
。

不
同
單
親
成
因
家
長
成
為
單
親
家
庭
後
，
其
目
前
生
活
中
需
要
社
會
支
援
的
項
目

與
程
度
，
其
填
答
情
形
如
表
三
四
|
一
所
示
。
其
受
訪
者
填
答
統
計
結
果
依
序
為
@

子
女
的
照
顧
、
管
教
與
訓
練
@
健
康
維
護
與
保
護
@
經
濟
支
援
@
家
務
協
助
@
社
會
支

持
與
關
懷
@
醫
療
扶
助
@
心
理
諮
商
輔
導
@
生
活
技
巧
重
建
教
育
@
職
業
訓
練
的
協
助

@
情
感
支
持
的
協
助
。
再
婚
的
輔
導
與
協
助
@
宗
教
活
動
的
協
助
@
其
他
。
由
其
填
答

情
形
可
知
，
目
前
單
親
家
長
們
最
需
要
的
社
會
支
援
與
最
擔
心
者
仍
是
其
子
女
的
照

顧
、
管
教
與
訓
練
情
形
，
畢
竟
一
人
要
身
兼
兩
職
，
又
得
擔
負
起
扶
養
全
家
生
活
之

責
，
難
免
會
有
力
不
從
心
之
時
，
很
難
面
面
俱
到
，
做
到
完
美
無
缺
之
地
步
，
而
再
依

其
單
親
成
因
來
分
，
就
喪
偶
者
言
，
其
最
需
要
社
會
支
援
者
為
健
康
維
護
與
保
護
，
其

次
依
序
扇
子
女
的
照
顧
、
管
教
與
訓
練
、
經
濟
支
援
、
社
會
支
持
與
關
懷
、
家
務
協
助

等
。
離
婚
的
單
親
家
長
最
需
要
子
女
的
照
顧
、
管
教
與
訓
練
，
其
次
依
序
是
健
康
維
護

與
保
護
、
經
濟
支
援
、
家
務
協
助
、
社
會
支
持
與
關
懷
等
，
可
見
多
數
因
離
婚
而
成
單

親
家
庭
者
最
大
的
煩
惱
仍
是
子
女
的
教
養
問
題
。
然
因
分
居
而
成
單
親
家
庭
之
受
訪
者

迫
切
所
需
的
支
援
依
序
是
子
女
的
照
顧
、
管
教
與
訓
練
，
其
餘
和
離
婚
者
相
同
，
未
婚

生
育
及
單
親
成
因
為
「
其
他
」
之
單
親
家
長
目
前
生
活
中
需
要
支
援
的
項
目
亦
和
先
前

幾
項
大
同
小
異
。

綜
合
以
上
得
知
，
「
子
女
照
顧
、
管
教
」
、
「
健
康
維
護
與
保
障
」
、
「
經
濟
支

援
」
、
「
社
會
支
持
與
關
懷
」
為
單
親
家
長
最
迫
切
需
要
的
協
助
項
目

.• 

其
次
的
「
家

務
協
助
」
、
「
醫
療
扶
助
」
、
「
心
理
諮
商
輔
導
」
、
「
生
活
技
巧
重
建
教
育
」
等
項

為
單
親
家
長
需
要
的
社
會
支
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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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成因單親家長社會支持需求意見

軍車完成因 未婚

還 喪偶 離婚 分居 其他 總計

項權數與排序 生育

T R T R T R T R T R T R 

1.健康維護與保障 1086 φ 918 @ 859 @ 989 @ 1037 @ 7961 <2>* 
2.社會支持與關懷 738 @ 544 @ 419 @ 578 @ 810 @ 4558 (4)* 
3.經濟支援 599 @ 724 @ 509 @ 721 @ 810 @ 5649 (3)* 
4.子女的照顧、管教 1006 @ 1012 @ 915 。 1028 @ 1151 @ 8312 @牢

5.家~協助 650 @ 687 @ 491 @ 756 @ 775 @ 4444 (5)* 
6.心理諮商輔導 649 @ 482 也 470 @ 624 @ 600 @ 3605 crJ* 
7.醫療扶助 717 @ 561 @ 497 @ 518 @ 664 @ 3654 @* 

8.生活技巧重要教育 554 @ 544 @ 450 @ 475 @ 673 @ 3074 @* 

9.情感支持的協助 386 @ 391 @ 354 @ 421 @ 399 @ 1979 @本

一，一

10.職業訓棘的協助 456 @ 365 @ 356 @ 350 @ 339 @ 2092 @* 

11.宗教信仰的協助 320 @ 322 @ 191 @ 344 @ 398 @ 1547 (iJ)* 
12.再婚的輔導與協助 203 @ 329 @ 279 @ 252 @ 239 @ 1360 @* 

13.其他 61 @ 25 @ 20 @ 48 @ 76 @ 152 @l* 

表3-4一 l

由
表
三
|
四
|
二
不
同
學
親
成
因
之
單
親
家
長
，
其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需
求
的
加
情

數
與
排
序
中
，
可
以
暸
解
其
差
異
及
需
求
程
度
之
不
同
。

不
同
單
親
成
因
家
長
成
為
單
親
家
庭
後
，
於
「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重
建
教
育
活
動
」

的
需
要
，
依
其
填
答
情
形
如
表

=
T
凹
|
二
所
示
。
受
訪
者
填
答
統
計
結
果
依
序
厲
的

子
女
管
教
方
法
@
身
體
健
康
的
維
護
方
法
@
問
題
解
決
技
巧
@
內
在
能
力
的
激
發
@
心

理
健
康
的
維
護
方
法
@
家
庭
事
務
處
理
@
家
庭
事
務
之
處
理
@
人
際
溝
通
技
巧
@
人
作

規
畫
@
休
閒
活
動
及
團
康
活
動
。
情
感
的
支
持
@
做
決
定
的
技
巧
@
家
庭
經
營
技
巧
州
州

、

注
入
生
命
的
希
望
@
時
間
管
理
技
巧
@
宗
教
信
仰
。
由
其
填
答
情
形
可
知
子
女
管
教
之

問
題
是
最
大
的
困
擾
，
其
次
身
體
健
康
方
面
也
是
其
最
煩
惱
之
事
，
畢
竟
有
了
強
健
的

身
體
是
做
任
何
事
情
之
強
力
後
盾
，
沒
了
健
康
的
身
體
，
哪
來
其
精
力
、
體
力
去
照
顧

子
女
，
賺
錢
養
家
呢
?
單
親
成
因
為
喪
偶
者
其
最
需
要
的
教
育
項
目
是
身
體
健
康
的
維

護
方
法
，
而
其
餘
單
親
成
因
者
其
填
答
情
形
最
迫
切
需
要
的
教
育
項
目
是
子
女
管
教
方

法
，
再
則
才
是
身
體
健
康
的
維
護
方
法
、
心
理
健
康
的
維
護
方
法
、
問
題
溝
通
技
巧
、

家
庭
事
務
處
理
等
等
。

綜
合
以
上
得
知
，
「
子
女
管
教
方
法
」
、
「
身
體
健
康
維
護
方
法
」
、
「
心
理
健

康
維
護
方
法
」
、
「
問
題
溝
通
技
巧
」
、
「
家
庭
事
務
處
理
」
、
「
家
庭
危
機
處
理
」

為
單
親
家
長
最
迫
切
需
要
學
習
的
項
目
，
其
次
是
「
家
庭
經
營
技
巧
」
、
「
人
生
規

「
人
際
溝
通
技
巧
」
、
「
注
入
生
命
的
希
望
」
為
單
親
家
長
需
要
的
學
習
咱
們

畫
」
、

目

肆
、
建
議

單
親
家
長
的
角
色
壓
力
與
目
前
生
活
現
況
，
在
在
都
顯
示
出
單
親
家
庭
確
實
迫
切

需
要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支
援
與
協
助
。
以
下
提
出
幾
點
建
議

.. 

、
對
政
府
公
共
政
策
主
管
單
位
的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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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調
整
家
庭
的
政
策
，
研
訂
單
親
家
庭
的
家
庭
服
務
措
施
，
其
內
容

應
包
括
:

ω
學
親
家
庭
子
女
的
照
顧
與
管
教
，
在
單
親
家
長
無
力
善
盡
親
職
角
色
職
責
時
，

可
由
社
會
福
利
系
統
予
以
協
助
。

ω
單
親
家
長
的
職
業
訓
線
與
就
業
輔
導
，
要
消
除
貧
窮
，
就
得
有
一
技
之
長
以
謀

生
，
維
持
家
庭
經
濟
生
活
，
對
單
親
家
長
應
給
予
就
業
輔
導
，
以
因
應
實
際
家
庭
之

謂
雨
。ω

單
親
家
長
的
平
價
房
屋
之
提
供
，
讓
單
親
的
中
、
低
收
入
戶
能
有
機
會
購
置
平

價
住
宅
。
目
前
有
公
教
住
宅
優
惠
，
勞
工
住
宅
優
惠
，
三
代
同
堂
住
宅
優
惠
，
尚
無
單

親
家
庭
住
宅
優
惠
，
若
能
以
平
價
提
供
單
親
家
庭
，
亦
有
助
於
提
昇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品

質
。

仙
單
親
家
庭
褔
利
貸
款
。
單
親
家
庭
普
遍
存
在
著
相
當
大
的
經
濟
壓
力
，
應
提
供

單
親
家
庭
褔
利
貸
款
，
以
降
低
其
經
濟
壓
力
。

ω
重
視
對
單
親
家
庭
的
社
會
支
持
與
關
懷
，
讓
單
親
家
長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能
更
有

勇
氣
和
動
力
來
經
營
運
作
相
關
角
色
與
職
務
。

川
對
單
親
家
庭
，
給
予
適
當
的
津
貼
支
助
，
例
如
子
女
養
育
、
生
活
補
助
，
尤
其

最
低
教
育
程
度
、
低
收
入
、
撫
養
子
女
人
數
較
多
者
，
喪
偶
者
，
最
為
需
要
。

的
單
親
家
庭
的
健
康
保
險
亦
應
納
入
全
民
健
保
的
範
圍
之
內
，
並
且
降
低
單
親
家

長
的
費
用
負
擔
。

問
單
親
家
庭
在
家
服
務
，
以
徵
求
志
工
的
方
式
來
協
助
迫
切
需
要
的
單
親
家
庭
家

務
處
理
。

問
重
視
學
親
家
庭
的
再
教
訓
練
，
提
供
單
親
家
庭
成
員
生
活
重
建
的
訓
練
機
會
，

以
增
進
單
親
家
庭
成
員
健
康
生
活
的
能
力
。

2

建
立
以
家
庭
為
中
心
的
國
家
社
會
政
策
，
設
立
福
利
服
務
網
路

提
供
各
種
專
業
性
的
福
利
服
務
，
並
在
現
有
的
教
育
類
別
中
，
簣
極
培
育
人
才
，

並
參
考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
發
展
社
區
，
在
社
區
內
設
置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人
員
，
包
含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
心
理
諮
商
人
員
、
家
政
人
員
、
醫
護
人
員
、
技
職
訓
練
人
員
等
，
並
編

製
經
費
，
讓
社
區
成
為
家
庭
中
主
要
社
會
支
持
系
統
，
能
透
過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
有
放

解
決
單
親
家
庭
問
題
，
以
提
昇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品
質
。
而
在
家
庭
福
利
服
務
網
路
建
立

時
，
必
須
整
合
政
府
相
關
機
構
的
整
體
運
作
，
並
促
使
民
間
給
予
充
分
的
支
持
(
如
宗

教
團
體
、
福
利
機
構
、
職
業
團
體
等
)
，
方
能
發
揮
其
效
果
。

1

加
強
落
實
公
共
安
全
。

ω
加
強
公
害
防
治
及
公
害
賠
償
制
度
。

ω
加
強
交
通
規
則
教
育
。

ω
強
制
第
三
責
任
險
，
提
高
對
交
通
事
故
肇
事
者
的
懲
罰
，
以
防
止
交
通
事
故
的

發
生
。叫

健
全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
如
社
會
保
險
及
社
會
服
務
。

ω
重
視
社
會
連
帶
責
任
。

一
一
、
對
福
利
機
構
的
建
議

l

在
相
關
褔
利
機
構
，
設
立
心
理
諮
商
中
心
，
以
協
助
單
親
家
長
心
理
健
康
與
維

護

Z

輔
導
協
助
單
親
家
長
組
織
成
長
團
體
及
自
助
團
體
，
可
透
過
團
體
成
長
或
成
功

經
驗
的
分
古
芋
，
讓
團
體
成
員
共
同
成
長
，
以
提
昇
家
庭
生
活
品
質
。

3

建
立
鄰
居
、
社
區
支
持
網
路
。

4

成
立
社
會
支
持
機
構
，
如
基
金
會
設
立
學
親
家
庭
聯
誼
會
、
家
扶
中
心
、
家
庭

教
育
服
務
中
心
、
婦
女
會
、
宗
教
團
體
等
，
以
提
供
適
當
的
協
助
讓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的

調
適
能
更
順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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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對
單
親
家
庭
成
員
的
建
議

l

單
親
家
長
應
積
極
參
加
相
關
的
成
長
與
訓
練
，
譯
自
己
能
有
更
好
的
生
活
適

應
，
才
能
提
供
自
己
與
孩
子
幸
福
的
權
利
，
並
以
身
示
範
，
幫
助
于
女
生
活
的
適
應
。

Z

多
接
觸
外
界
社
會
，
以
了
解
社
會
支
援
網
絡
，
並
運
用
社
會
資
蹄
，
以
利
家
庭

生
活
的
正
常
運
作
。

1

建
立
管
教
子
女
的
標
準
'
並
訂
定
家
規
，
供
家
人
共
同
遵
行
。

4

接
受
單
親
家
庭
的
事
實
，
在
生
活
上
、
精
神
上
相
互
鼓
勵
、
扶
持
、
幫
助
，
彼

此
成
為
一
股
助
力
，
特
有
助
於
單
親
家
庭
生
活
的
正
常
運
作
。

5

單
親
家
庭
的
子
女
，
宜
善
待
親
心
，
並
對
自
己
的
學
習
與
行
為
認
真
、
負
責
、

自
動
、
自
愛
，
單
親
家
庭
亦
可
造
成
優
秀
國
民
。

6

單
親
家
長
宜
對
未
來
的
生
活
妥
為
規
畫
，
排
除
不
良
的
情
緒
，
以
積
極
的
態
度

激
發
開
拓
潛
能
，
創
造
美
好
人
生
。

四
、
對
社
會
大
眾
的
建
議

隨
著
社
會
變
遷
，
現
代
化
的
結
果
，
單
親
家
庭
亦
是
現
代
化
的
指
標
，
應
視
單
親

家
庭
是
一
種
家
庭
型
態
，
而
此
種
家
庭
型
態
亦
有
幸
福
的
機
會
，
社
會
大
眾
對
單
親
家

庭
的
成
員
應
予
以
適
當
的
協
助
與
支
持
來
取
代
歧
視
，
以
協
助
單
親
家
庭
正
常
的
生
活

運
作
。

(
本
文
曾
於
「
我
國
家
庭
變
遷
學
術
研
討
會
」
中
宣
讀
，
作
者
現
任

台
南
家
專
家
政
科
教
授
)

參
考
書
目

.. 

l

鄭
麗
珍

Z

張
英
陣

低
收
入
戶
女
性
單
親
家
長
角
色
負
荷
及
社
會
支
持
之
相
關
研
究
。
東
吳
大

學
社
會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民
七
十
七
年
六
月
。

台
灣
單
親
家
庭
的
困
境
及
其
支
持
網
絡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中
山
學
術
論

叢
，
第
七
期
，
民
七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
二
二
九
1

二
四
二
頁
。

單
親
的
支
持
系
統
及
其
生
活
適
應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兒
童
福
研
究

利
所
碩
士
論
文
，
民
八
0
年
十
二
月
。

女
性
戶
長
單
親
家
庭
問
題
之
探
討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民
八
0
年
七
月
。

5

徐
良
熙
、
林
忠
正
家
庭
結
構
與
社
會
變
遷

•. 

中
美
「
單
親
家
庭
」
之
比
較
。
中
圓

社
會
學
刊
，
第
八
期
，
民
七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
1
二
十
二
頁
。

6

徐
良
熙
、
張
英
陣
台
灣
的
單
親
家
庭

.• 

問
題
與
展
望
。
中
國
社
會
學
刊
，
第
十
一

期
，
民
七
十
六
年
五
月
，
三
二

1

，
一
五
三
頁
。

1

洪
秋
月
單
親
婦
女
的
支
持
系
統
與
生
活
適
應
之
研
究
。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民
七
十
六
年
六
月
。

8

傅
佩
榮
家
庭
觀
念
的
傳
統
與
現
代
。

9

林
勝
義
家
庭
與
社
會
變
遷
研
討
會
，
民
八
十
三
年
五
月
，
二
十
九
1

三
十
二
頁
。

肌
楊
孝
禪
家
庭
的
社
會
及
經
濟
需
求
與
國
家
社
會
政
策
。
家
庭
與
社
會
變
遷
研
討

會
，
民
八
十
三
年
五
月
，
三
十
三

1

三
十
七

扎
沙
依
仁
婚
姻
與
家
庭
，
民
七
十
五
年
，
台
北
.. 

陸
勝
印
刷
公
司
。

也
李
紹
榮
、
蔡
文
輝
合
譯
婚
姻
與
家
庭
，
民
七
十
六
年
，
台
北

.• 

巨
流
圖
書
公
司
。

也
謝
秀
芬
家
庭
與
家
庭
服
務
，
民
七
十
五
年
，
台
北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

M

王
秋
絨
角
色
壓
力
的
意
義
及
其
研
究
模
式
。
社
區
發
展
，
第
十
八
期
，
民
七
十
一

年
六
月
，
六
十
九
1

七
十
六
頁
。

已
婚
職
業
婦
女
角
色
衝
突
的
國
應
策
略
及
有
關
變
項
研
究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輔
導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民
七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

社
會
變
遷
中
各
類
社
會
支
持
系
統
功
能
的
討
論
。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加
強
家

庭
教
育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
民
七
十
四
年
，
一
四
二1
.

六
O
頁
。

1

王
孝
仙

ι

莊
淑
晴

自
陳
滿
樺

M
m張
笠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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